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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所屬機構 

文書流程管理作業注意事項 

一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提升本會及所屬機構

（以下簡稱各單位）公文處理品質及行政效率，依據文書處理手冊

及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規定，並配合實務作業，訂定本注意事

項。 

二、管理原則及範圍： 

(一)全程管制： 

公文從收文(或創簽稿)、發文(或存查)至歸檔應全程列入管制。

各級承辦人員均應自我要求管理；各單位登記桌及行政管理處

(所屬機構文書單位)負有稽催、管考之責。 

(二)全面管制： 

各單位均應實施文書流程管理，從總收、總發文件，或單位收

文、發文、創簽、創稿文件(或存查)等均應列入管制。 

三、收文處理： 

(一)總收文人員收到來文，應視公文之時間性、重要性，依各單位之

組織與職掌、分層負責明細表及參考相關案例，認定承辦單位，

依序迅確分辦；對來文未區分等級而認定內容確係急要者，應加

蓋戳記，以提高承辦人員之注意。 

(二)收文單位認為非屬本單位承辦公文，應自收文起三個工作小時內

敘明理由與建議收辦單位（公文改分建議單格式如附表一），經

單位主管核閱後，由單位收發退回總收文改分，或逕行移送其他

單位承辦並通知總收文，受移單位如有意見，自收文起三個工作

小時內，依下列程序辦理，如未於時限內退回總收文，則視為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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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接辦，不得請求改分，以免展轉延誤： 

    1、本會：退還總收文，由行政管理處綜簽(總收文分文處理彙辦

單如附表二)，陳請權責長官核定主辦單位。 

    2、所屬機構：簽明理由陳請首長或其指定專人協調判定。 

(三)單位登記桌收到分文或會辦單位送來之文件，經點收並登錄後，

立即送請主管(或副主管)批示或依其授權分送承辦人員。未經總

收文人員依程序收文之文件，應送總收文人員補辦收文登錄手

續。 

四、各類公文之處理時限基準： 

(一)一般公文： 

      1、最速件：一日(但緊急公文仍須依個案需要之時限內完成)。 

 2、速件：三日。 

 3、普通件：六日。 

 4、限期公文： 

(1)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，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，

如受文機關收文時已逾文中所訂期限者，得以普通件處理時

限辦理，其處理時限包含假日計算在內。 

(2)變更來文所訂期限者，應聯繫來文機關確認同意，並簽奉單

位主管或其指定之授權人員核定，留存公務電話紀錄或相關

文書，始得移送總收文人員變更處理時限。 

(3)開會、會勘通知單等通知性質文書，處理時限以所指定開

會、會勘日期為準。 

(二)創簽稿案件應視為一般公文管制，且承辦人應自系統取號後始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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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核，創簽稿如欲銷號者，需敘明理由陳單位主管核准後送單位

登記桌辦理。 

(三)人民申請案件、人民陳情案件、訴願案件、監察案件或立法委員

質詢案件及管制案件，依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及本會訂頒之規

定辦理。 

(四)交辦列管案件，應依交辦列管機關所訂之預定完成期限處理，未

訂期限時，依一般公文時效管制。 

(五)一般公文來文之處理速別與公文性質不符者，得經由收文單位之

主管或指定之授權人員核定後，調整來文處理速別。 

(六)各單位因應業務需要辦理之特定特別公文，確難於來文速別時限

內辦結，其性質及複雜程度又未符專案管制案件要件，得簽奉首

長(或授權人員)核准列為特殊性案件並訂定管制期限，惟其管制

統計仍應依一般公文原則處理。 

五、會辦公文處理方式及時限： 

(一)會辦之公文得視案件性質及其時效選擇以會簽(稿)、會辦單或便

箋等方式辦理。 

(二)送會單位： 

1、對案情複雜或特殊性案件，送會前應先協調受會單位。如需

調查、多方協調、研處，且預估需長時間處理者(三日以上)，

應以便箋或電子郵件預述合理答復期限方式送達受會單位。使

用電子郵件應以電話確認相關收受人員獲知訊息。 

2、同一文件請三個以上單位會核，以同時送會為原則。 

 3、會簽（稿）送會時應依速別使用公文夾以資區別。 

     4、特急文件或已逾期三個工作日尚未還會之案件，除應持續查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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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繫外，並應由科長或相當層級以上人員協調洽辦，必要時得

知會行政管理處(所屬機構文書單位)列入管考。 

(三)受會單位： 

 1、以會辦單會辦之案件，除訂明期限者外應以速件管制(處理期限

為三個工作日)，並儘速於期限內辦結退會。 

 2、會簽(稿)應依公文夾速別辦理時效管制。 

 3、對案情複雜或特殊性之案件，如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退會，

應先行通知送會單位，並說明原因及預定辦畢時間，不得擅自

退件或拒不會辦。 

 4、順會時，受會單位應依主簽單位所定之會辦次序依序完成送

(退)會作業，或洽請主簽單位修正會辦次序；未經主簽單位同

意，既定順序之受會單位不得自行移送其他受會單位先行會

辦。 

(四)單位登記桌：會辦公文均應登錄納管。收送傳遞最速件會辦公文

應隨到隨辦，餘均應比照速件傳遞；對會辦公文應依速別協助稽

催承辦人依限處理或按規定辦理展期，如受會公文已逾期仍應辦

理查催作業。 

六、各類公文處理時限計算標準： 

(一)公文處理時限，除限期公文、專案管制案件、訴願案件、人民申

請案件、監察案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均不含假日。 

(二)一般公文發文使用日數： 

 1、一般公文自收文次日或交辦日起至發文日止，所需日數扣除假

日。 

     2、限期公文於來文所訂或規定期限內辦結，未超過六日者，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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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日以實際處理日數計算，超過六日者，以六日計算；逾越來

文所訂或規定期限辦結，以實際處理日數計算。 

(三)專案管制案件、立法委員質詢案件、監察案件、人民申請案件、

人民陳情案件、訴願案件之計算基準，於規定處理時限內辦結者

列為「依限辦結」，超過規定處理時限辦結者列為「逾限辦結」。 

(四)處理時限以半日為計算基準，以收文次日起算，但收文當日辦結

者，以半日計算。 

七、公文展期作業： 

(一)案件經詳細檢討，凡未能於規定時間內結案者，承辦人員應於屆

期前於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提出展期之申請，並經權責主管審

核同意(展期申請核准權限表如附表三)。 

(二)辦理展期，每次以十日為原則；日數之計算，除限期公文、專案

管制案件、訴願案件、人民申請案件、監察案件或其他依法令另

有規定者外，均不含假日。 

(三)展期日數三十日以上，承辦人員應於辦畢五日內填報個案分析表

(格式如附表四)併同檔案歸檔，並配合行政管理處(所屬機構文

書單位)實施個案分析檢討。 

八、公文登錄、催辦及銷號規定： 

(一)總收文或單位登記桌均應正確分類登錄，以符合管制及統計作業

確實性之基本要求。 

(二)各單位對所收之公文，應於公文管理系統按收文號予以登錄、催

辦及銷號管制。 

(三)受文者或函件之收件者為個人時，由單位登記桌向受文者(收件

者)確認是否為個人郵件，如為機關公文或人民陳情案件，應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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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收文登錄分文管制。 

(四)單位登記桌應逐日檢查公文處理紀錄，對屆辦理期限之案件，應

告知承辦人員並陳報單位主管；對已逾期而未申請展期之案件，

或送會逾時者，應予催辦。 

(五)經簽擬核定之公文，應於發文或辦結後予以銷號；惟應繼續辦理

或尚未結案者，仍應繼續管制。 

(六)公文尚未屆辦理期限前，其辦理過程中有函請他機關研提資料或

會商相關機關意見需要者，均應另以創號方式處理，不得以原文

號直接發文銷號結案，並應於來文限辦日期內，訂定答復期限。

嚴禁以先行存查銷號再創稿發文等方式規避稽催。 

九、發文及歸檔處理： 

(一)總發文人員對判行待發文稿，應詳加檢查核對及注意時效，以避

免錯漏及延誤狀況。 

(二)收文經批存者，應區分永久保存或定期保存年限，由單位登記桌

登錄後，依公文處理程序於辦畢五日內送檔案室歸檔。 

(三)發文後之原稿件，除承辦單位註明「發後補判」、「發後補會」者

應退承辦單位自行辦理後送檔案室點收歸檔外，其餘稿件應隨同

送歸檔清單送檔案室簽收歸檔。 

(四)簽稿應原件合併歸檔，若一簽多次辦稿，得影印附卷，並註明原

簽所在文號。 

十、公文檢核作法： 

(一)定期檢核：行政管理處每半年對本會內部單位實施檢核一次；另

每年對各所屬機構實施檢核一次(抽檢)。 

(二)不定期檢核：由行政管理處視公文時效統計資料及因應實際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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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，簽請主任秘書核定後對各單位實施。 

十一、各層級人員作業權責劃分表如附表五。 

十二、獎懲： 

(一)處理公文如有下列情事，致使人民權益受損或影響各單位公文處

理績效及形象者，經查證屬實，得依情節輕重，由各單位之文書

單位專案簽請議處，並送該單位主管作為年終考績及績效考評作

業參考： 

 1、簽擬及會辦公文拖延遲緩或未依規定辦理展期、專案管制，致

逾期者。 

     2、對公文推諉拒收或有異議，而未依規定辦理移文，致延宕處理

時效者。 

      3、出差、請假時，未將待辦公文移請代理人接辦；身為代理人，

卻未能負起代理職責，致延宕處理時效者。 

     4、公文辦畢未送歸檔：列專案管制之已結案件，未能於一個月內

整卷歸檔，致影響檔案管理作業者。 

     5、有關損毀、隱匿、棄置、遺失公文、積壓、作業怠惰等情形，

致嚴重影響文書處理時效者。 

     6、對逾期待辦公文經催辦仍未辦理或辦理展期申請者，致影響文

書處理作業者。 

     7、應辦案件而簽存查，屬情節重大者。 

(二)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專案簽報獎勵： 

    1、公文處理數量、速度、品質、內容難易度等方面均有優良表現

之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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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、登錄、統計、分析、稽催等作業詳盡確實且於文書流程管理制

度之落實推動有重大貢獻者。 

 3、辦理文書流程簡化工作具重大貢獻者。 

     4、文書流程管理制度之革新或改進建議，經採行確具績效者。 

十三、各單位之承(會)辦公文處理綜合績效，納入各單位團體績效評

核。 


